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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为确保您的保单权益，如有需要，请及时拔打本公司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956095（人

工服务时间：工作日 8:30-20:30 、休息日 9:00-17:30，国家法定节日除外）、登陆公

司网站 www.aegonthtf.com 或到以下机构柜台进行查询，核实保单信息（建议在收到本

保单之日起 10 日内完成首次查询）。 

公司住所和营业场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中心四路 1-1 号嘉里建设广

场第三座 T3 座 4001-4002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全国各省、市机构地址一览表 

(除标注*的地址外，均可受理各项保险业务) 

机构 地址 电话 传真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海伦路 440 号 26 层 06 单元  邮编：200086 86-21-80281818 86-21-80281819 

  虹口海伦路营销服务部 上海市虹口区海伦路 440 号 26 层 01 单元  邮编：200086 86-21-80281818 86-21-80281819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西一办公楼 11 层 1,2,3 室  

邮编 100020 
86-10-58164868 86-10-58164866 

  东城营销服务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西一办公楼 11 层 4,5,6,7 室  

邮编 100020 
86-10-58164868 86-10-58164866 

*江苏分公司 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 288 号新世纪广场 A 幢 51 楼 邮编：210002 86-25-84404868 86-25-86899833 

南京中山东路营销服务

部 
南京市秦淮区王府大街 29 号金陵中环写字楼 T1 栋 12 层 01-05 室  邮编：210001 86-25-84404868 86-25-86899833 

  南通中心支公司 南通市崇川区虹桥路 1 号文峰广场 5号楼 25 层 b区-1 室  邮编：226001 86-513-85524868 86-513-85534868 

  镇江中心支公司 
镇江市润州区黄山西路 29 号常发广场 8 号楼 102 室 17 层 1706、1707、1708-01 室   

邮编：212004 
86-511-85524868 86-511-85221696 

  扬州营销服务部 扬州市邗江区文昌中路 618 号（文昌商业中心）2幢 1203-B 室  邮编：225000 86-514-87354868 86-514-87787829 

  徐州营销服务部 
徐州市鼓楼区淮海东路 29 号苏宁广场裙楼 A楼 1-1707 至 1-1708 室、1-1706 室部分  

邮编：221006 
86-516-66664868 86-516-66664850 

  无锡中心支公司 无锡市梁溪区永和路 6号 19 楼 1904-1910 室  邮编：214023 86-510-82804868 86-510-82830973 

   -江阴营销服务部 江阴市澄江中路 118 号国贸大厦 11 楼 D 座  邮编：214431 86-510-86414868  86-510-86417333 

   -宜兴营销服务部 宜兴市宜城街道东山西路 59 号恒升广场 9层  邮编：214200 86-510-87964868   86-510-80768651  

  常州中心支公司 常州市天宁区关河东路 66 号九洲环宇商务广场 18 层 1810、1811 室  邮编：213003 86-519-86184868 86-519-86183673 

山东分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共青团路 25 号绿地普利中心 34 楼  邮编：250012 86-531-80999988 86-531-80999908 

  潍坊营销服务部 潍坊市奎文区东风东街 8570 号（泰华城-荣观大厦）6楼  邮编：261000 86-536-2254868 86-536-2254865 

  烟台中心支公司 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 96 号第一国际 33 楼  邮编：264001 86-0535-2114868 86-0535-2114866 

  威海中心支公司 威海市青岛北路 2 号中信大厦二十二层  邮编：264200 86-631-3633319 —— 

  临沂中心支公司 临沂市兰山区红旗路久隆国际城市广场 3 号楼  邮编：276000 86-0539-3103567 —— 

青岛分公司 青岛市市北区龙城路 31 号卓越世纪中心 1 号楼 49 层 4906-4910 室  邮编：266034 86-532-89094868 86-532-89092233 

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四季青街道钱江路 1366 号万象城 2幢 1901 室、1903-7 室 

邮编：310000 
86-571-28894868 86-571-28005300 

 绍兴营销服务部 绍兴市越城区昆仑商务中心 1幢 2502-2 室  邮编：312000 
86-575-88684868 

  

86-575-88684868

-3275 

  宁波中心支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厂堂街 80 号银亿和创大厦 807 室、808 室  邮编：315000 86-574-27784868 86-574-27781600 

  台州营销服务部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黄海公路 245 号 1幢 1301 室 1301-1  邮编：318000 86-576-81871909 —— 

广东分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2801 房自编 04-05

单元 邮编：510630 
86-20-38108868 86-20-85238868 

  惠州中心支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惠州大道 5号佳兆业中心三期综合楼 24 层 09 号 邮编：516000 86-752-2100379 86-752-2100529 

佛山中心支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融和路 24 号万科荟光大厦 1栋 1804 室  邮编：528200 86-757-83128110 86-757-83128112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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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egonthtf.com/


机构 地址 电话 传真 

湛江中心支公司 

*天河营销服务部 

湛江开发区乐山东路 35 号银隆广场 28 层 280107-280108 单元  邮编：524022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2801 房自编 06 单元  邮 

86-759-2716898 

86-20-22922688 

—— 

—— 

 编：510630   

江门中心支公司 江门蓬江区白石大道 166 号之一 1205 室、1206 室 86-750-3120208 ——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中心四路1-1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T3座4003-4004   

邮编：518048 
86-755-36809555 86-755-36992199 

天津分公司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256 号泰达大厦 26 层 IK 座  邮编:300042 86-022-23184868 86-022-23184800 

*塘沽营销服务部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9号总公司大楼 5 楼  邮编：300457 86-022-23184868 —— 

河北分公司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39 号勒泰中心(B 座)1701-1702 单元 邮编：050010 86-311-85864868 86-311-85864867 

  保定中心支公司 保定市竞秀区朝阳南大街 1 号茂业中心 34 层 12-13 单元  邮编：071000 86-0312-5951886 86-0312-5951811 

唐山中心支公司 
唐山市路南区建设南路 19 号唐山新世界中心写字楼 21 层，2101，2102，2103，2105

单元 
86-0315-2853131 86-0315-2825882 

湖北分公司 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1505号武汉企业天地1号48层4804-4807单元 邮编：430010 86-027-87270077 86-027-85551947 

襄阳营销服务部 襄阳市樊城区汉江北路 117 号瑞城国际写字楼第一层  邮编：441005 86-710-3755891 86-710-3729256 

宜昌中心支公司 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发展大道 13 号水悦城写字楼 29 层 2901 室 邮编：443005 86-0717-6265998 —— 

福建分公司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18 号闽侨大厦东塔 22 层 01、07、08 号房屋  邮编：350001 86-591-83661118 86-591-83565197 

龙岩中心支公司 龙岩市新罗区龙岩大道中 688 号 1幢 2401 室 86-597-3018666 86-597-3018600 

泉州中心支公司 泉州市丰泽区东湖街 598 号金鑫国际中心第 5层 501 单元 邮编：362000 86-595-28175333 86-595-22687727 

四川分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新光华街 7 号航天科技大厦第 33 层 02、03 号单元  邮编： 610016 86-28-64664868 86-28-62102590 

  达州中心支公司 达州市通川区朝阳西路 322 号天地人和书城 19 层 19-8、9 号  邮编：635000 86-0818-80948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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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号：                              

保险合同成立日：                           保险合同生效日： 

保险合同满期日：                           保险合同签发日： 
 

  

 

 

本保单委托销售中介机构为：创信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为六十周岁；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年领。
含义及法律后果。
保险合同中已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了明确说明，请您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此条款的真实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自本合同成立、我们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本合同生效。除另有约定外，我们
保险单说明：

(本栏空白）

特别约定:

首期保险费合计（首期保险费+趸交额外保险费）：1000000.00元

趸交额外保险费：0元

(本栏以下空白)

1000000.00元至60周岁/终身年交516300.00元
网养老年金保险
同方全球「臻享年年2026」互联

保险项目 基本保额/份数 交费方式 交费期间/保险期间 每期保险费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本栏以下空白） 
100%1520201202309246514杨荣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证件号码 受益顺序 受益份额(%)

性别：男身份证:445122199801106632被保险人：刘嘉维

男投 保 人： 性别：蔡淑兰 身份证:420822197409244257

终身 2025年09月24日

2025年09月24日 2025年09月25日零时零分

8001080377

 

本公司依据您(投保人)的申请，按下列条件承保：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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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全球「臻享年年2026」互联网养老年金保险

保险年度申请解除合同时，则根据交费周期及申请时间的不同，本公司按该年度末的现金价值折算退还金额。
1.解除合同时退还金额的计算（年度保险费已交清）：在保险单年末申请解除合同时，本公司退还该年度末的现金价值；若在各

附注：

-0.0053

-0.0052
-2,482,300.0051
-4,871,800.0050
-7,173,500.0049
-9,391,100.0048
-11,528,100.0047
-13,587,400.0046
-15,571,900.0045
-17,484,300.0044
-19,327,300.0043
-21,103,400.0042
-22,815,100.0041
-24,464,400.0040
-26,053,400.0039

-27,584,100.0038
-29,058,300.0037
-30,477,900.0036
-31,844,700.0035
-33,160,400.0034
-35,828,600.0033
-36,354,900.0032
-34,378,500.0031
-32,478,200.0030
-30,651,000.0029
-28,894,100.0028
-27,204,700.0027

-0.0079-25,580,300.0026
-0.0078-24,019,400.0025
-0.0077-22,519,700.0024
-0.0076-21,078,600.0023
-0.0075-19,693,500.0022
-0.0074-18,361,900.0021
-0.0073-17,081,800.0020
-0.0072-15,771,700.0019
-0.0071-14,520,700.0018
-0.0070-13,326,300.0017
-0.0069-12,185,900.0016
-0.0068-11,097,300.0015
-0.0067-10,058,300.0014
-0.0066-9,066,700.0013
-0.0065-8,120,500.0012
-0.0064-7,217,900.0011
-0.0063-6,357,000.0010
-0.0062-5,536,000.009
-0.0061-4,753,200.008
-0.0060-4,007,000.007
-0.0059-3,296,000.006
-0.0058-2,618,500.005
-0.0057-1,973,200.004
-0.0056-1,358,700.003
-0.0055-803,000.002
-0.0054-332,300.001

保险合同年度末 现金价值 减额付清基本保额 保险合同年度末 现金价值 减额付清基本保额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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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全球「臻享年年 2026」互联网养老年金             

保险条款 

阅 读 指 引 

本阅读指引有助于您理解条款，对本合同内容的解释以条款为准。．．．．．．．．．．．．．．．．．．．．．．．．．．．．． 

 您拥有的重要权益 

签收本合同之日起在犹豫期内您可以按本合同约定要求退还保险费...................................................1.4 

本合同提供的保障.......................................................................................................................................2.6 

您享有的现金价值权益...............................................................................................................................5 

您有解除合同的权利...................................................................................................................................8 

 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2.7、2.8 

保险事故发生后请您及时通知我们...........................................................................................................3.2 

您应当按时交纳保险费...............................................................................................................................4.1 

解除合同会给您造成一定的损失，请您慎重决策...................................................................................8 

您有如实告知的义务...................................................................................................................................9 

我们对一些重要术语进行了解释，并作了显著标识，请您注意...........................................................11 

 条款是保险合同的重要内容，为充分保障您的权益，请您仔细阅读本条款。 

 条款目录 

1 您与我们订立的合同 

1.1 合同构成 

1.2 投保范围 

1.3 合同成立与生效 

1.4 犹豫期 

1.5 合同终止 

2 我们提供的保障 

2.1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

制 

2.2 基本保险金额 

2.3 保险期间 

2.4 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 

2.5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领

取日 

2.6 保险责任 

2.7 责任免除 

2.8 其他免除保险责任条款 

3 保险金的申请 

3.1 受益人 

3.2 保险事故通知 

3.3 保险金申请 

3.4 保险金给付 

3.5 诉讼时效 

3.6 宣告死亡处理 

4 保险费的交纳 

4.1 保险费的交纳 

4.2 宽限期 

5 现金价值权益 

5.1 现金价值 

5.2 保单借款 

5.3 保险费自动垫交 

6 保单第二投保人权益 

6.1 第二投保人 

6.2 指定第二投保人的方式 

6.3 第二投保人申请变更投

保人的时间要求及变更

时的限制 

6.4 撤销已指定的第二投保

人 

同方全球人寿〔2025〕 

养老年金保险 034 号 

  
请扫描以查询验证条款 

客户姓名：蔡淑兰保险合同编号：800108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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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合同效力的中止及恢复 

7.1 效力中止 

7.2 效力恢复 

8 合同解除 

8.1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

险 

9 如实告知 

9.1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9.2 不如实告知的后果 

9.3 我们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10 其他需要关注的事项 

10.1 年龄性别错误 

10.2 合同内容变更 

10.3 基本保险金额的变更 

10.4 通讯方式变更 

10.5 保险事故鉴定 

10.6 争议处理 

11 释义 

11.1 投保年龄 

11.2 周岁 

11.3 保单周年日 

11.4 保单年度 

11.5 保险费约定支付日 

11.6 现金价值 

11.7 有效身份证件 

11.8 医疗机构 

11.9 利息 

11.10 借款利率 

11.11 保险利益 

客户姓名：蔡淑兰保险合同编号：800108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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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全球「臻享年年 2026」互联网养老年金             

保险条款 

在本条款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指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本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

立的“同方全球「臻享年年 2026」互联网养老年金保险合同”。 

1 您与我们订立的合同 

1.1 合同构成 

本合同由保险条款、保险单、投保单、电子协议书、与本合同有关的其他投保文件、

合法有效的声明和批注及其他约定书构成。 

1.2 投保范围 

本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投保年龄（见释义）为出生满七日至六十周岁（见释义）。 

1.3 合同成立与生效 

您提出投保申请，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合同成立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 

自本合同成立、我们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本合同生效，具体

的合同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生效的日期为我们开始承

担保险责任的日期。 

本合同生效日以后的保单周年日（见释义）、保单年度（见释义）、保险费约定支

付日（见释义）均以该日期计算。 

1.4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十五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

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会把已

收的保险费退还您。 

本合同自我们收到您的解除合同申请当日零时起正式解除。我们自本合同生效日起

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 

1.5 合同终止 

本合同因以下事项而终止效力： 

1. 被保险人身故； 

2. 您于本合同有效期内向我们申请解除本合同； 

3. 本合同约定的其他终止情况。 

2 我们提供的保障 

2.1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客户姓名：蔡淑兰保险合同编号：8001080377
5/32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为未成年人投保的人身保险，在被保险人成年之前，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

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约定

也不得超过前述限额。 

2.2 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您于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或批注上载明。若该

金额发生变更，则以变更后的金额为基本保险金额。 

2.3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自本合同生效日的零时起至被保险人终身。 

2.4 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 

本合同的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有五种，分别为被保险人年满五十五周岁（被保险

人为女性时适用）、五十八周岁（被保险人为女性时适用）、六十周岁、六十三周

岁（被保险人为男性时适用）、六十五周岁（被保险人为男性时适用）。由您于投

保时与我们约定其中一种，并在保险单或批注上载明，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一经

确定，在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内不得变更。 

2.5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领取日 

本合同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分为年领和月领，由您于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

单或批注上载明。养老年金一旦开始领取，我们不再接受养老年金领取方式的变更。 

本合同的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为被保险人达到约定的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后的首

个保单周年日，以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为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在每年（年领）或

每月（月领）的对应日，如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当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2.6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的保险责任包括：养老年金、保证给付养老年金和身

故保险金。 

2.6.1 养老年金 

自本合同约定的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起，若被保险人处于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内，

且被保险人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的零时生存，我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1. 若您选择年领方式，则我们每年按领取时本合同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5 倍给

付； 

2. 若您选择月领方式，则我们每月按领取时本合同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5 倍乘

以 0.085 给付。 

自本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届满后的第一个养老年金领取日起，若被保

险人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的零时生存，我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1. 若您选择年领方式，则我们每年按领取时本合同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 

2. 若您选择月领方式，则我们每月按领取时本合同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乘以 0.085

给付。 

客户姓名：蔡淑兰保险合同编号：8001080377
6/32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2.6.2 保证给付养老年金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年领时，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为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含）起

至第二十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含），合计领取二十期。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月领时，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为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含）起

至第二百四十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含），合计领取二百四十期。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内身故，我们将按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内尚未领

取的各期养老年金之和一次性向保证给付养老年金的受益人给付保证给付养老年

金，本合同效力终止。 

自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届满之日（不含）起，本合同的现金价值（见释义）降为

零。我们不再接受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保单借款的变更。 

2.6.3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约定的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不含)之前身故，我们将按被保险

人身故时以下两项金额的较高者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效力

终止： 

1. 本合同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 

2.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含)之后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

金的责任，本合同效力终止。 

若我们已按本合同的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我们不再承担给付养老年金和保证给付

养老年金的责任。 

2.7 责任免除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证给付

养老年金、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 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两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

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

承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

现金价值。 

2.8 其他免除保险责任条款 

除“2.7 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1.4 犹豫期”、

“1.5 合同终止”、“2.4 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2.5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领

取日”、“2.6 保险责任”、“3.1 受益人”、“3.2 保险事故通知”、“3.6 宣告

客户姓名：蔡淑兰保险合同编号：800108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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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处理”、“4.2 宽限期”、“5.2 保单借款”、“5.3 保险费自动垫交”、“7 合

同效力的中止及恢复”、“8 合同解除”、“9 如实告知”、“10.1 年龄性别错误”、

“10.2 合同内容变更”、“10.3 基本保险金额的变更”、“11.8 医疗机构”中加

粗显示的内容，请您务必特别注意。 

3 保险金的申请 

3.1 受益人 

3.1.1 养老年金受益人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养老年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3.1.2 保证给付养老年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保证给付养老年金的受益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指定一人或多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您在指定和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时，必须经过被保险人同意。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多人时，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如果没有确定份额，

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

人。 

您或者被保险人可以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并书面通知我们。我们收到变更受益人

的书面通知后，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附贴批单。 

被保险人身故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我们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1. 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2.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身故，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3.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身故，且不能确定身故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身

故在先。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

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3.2 保险事故通知 

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十日内通知我们。 

如果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

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者虽未及时通

知但不影响我们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 

3.3 保险金申请 

客户姓名：蔡淑兰保险合同编号：800108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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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下列要求申请相应保险金： 

3.3.1 养老年金申请 

由养老年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以下证明和资

料： 

1. 保险合同； 

2. 申请人及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见释义）； 

3. 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领取养老年金有关的其他证明材料。 

3.3.2 保证给付养老年金、身故保险金申请 

由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以下证明和

资料： 

1. 保险合同； 

2.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 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见释义）、公安部门或其他相关机构出具

的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 

4. 其他与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时，还必须提供可证明合法继承权的相关权利文件。 

上述第 3.3.1 项至第 3.3.2 项中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我们将在两个工作日内一次

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作为申请人向我

们申请给付保险金。 

我们有权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要求申请人提供以上证明和资料原件。 

3.4 保险金给付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合同约定的证明和资料后，将在五日内作出核定，

并于作出核定后一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情形复杂的，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 

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将在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达成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

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 

我们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因

此受到的损失。前述“损失”是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时期的人民币活期存

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若我们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

关证明和资料的，则上述的三十日不包括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期间。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发出拒绝

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给付保险金的

数额不能确定的，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我们最终确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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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保险金的数额后，将支付相应的差额。 

3.5 诉讼时效 

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向我们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五年，自其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3.6 宣告死亡处理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失踪且经法院宣告为身故，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处

理，本合同效力终止。 

若日后发现被保险人重新出现或确知其下落时，保险金领取人应于知道后三十日内

向我们返还已领取的保险金。本合同的效力由我们与您依法协商处理。 

4 保险费的交纳 

4.1 保险费的交纳 

本合同的保险费、交费方式以及交费期限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或批注上载

明。 

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应在本合同上载明的保险费约定支付日向我们交纳续期的保险

费，也可以向我们申请变更保险费交费方式，经我们同意并在本合同上批注后生效。 

4.2 宽限期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若您到期未交纳

期交保险费，则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六十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

的保险事故，我们仍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交的期交保险费。 

若您超过宽限期仍未交纳保险费，除本合同其他条款另有约定外，则本合同自宽限

期届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 

5 现金价值权益 

5.1 现金价值 

本合同每一个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单上载明。 

5.2 保单借款 

本合同有效期内，在您的保险合同累积有现金价值的前提下，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您

可以向我们申请办理借款。累计借款金额不得超过借款时本合同及附加合同现金价

值的 80%。每次借款期限最长为六个月。您申请保单借款必须取得被保险人的书面

同意。 

保单借款的利息（见释义）按当时我们已宣布的借款利率（见释义）单利计算，并

沿用至该次借款期满。若您到期未偿还借款，则借款利息将被并入原借款金额中，

自动进入下一借款期，在下一借款期内按我们最近一次宣布的借款利率单利计息。

当您的现金价值不足以偿还借款及借款利息时，本合同及附加合同效力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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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借款应先偿还借款利息，然后偿还借款本金。若本合同及其附加合同有任何赔

偿或给付，我们有权先从该赔偿金或给付金中扣除您未偿还的借款及借款利息。 

若您选择保险费自动垫交时，现金价值的计算应先扣除未偿还的借款及借款利息。 

5.3 保险费自动垫交 

您可以选择保险费自动垫交功能，若您选择了保险费自动垫交，且您在宽限期结束

时仍未交纳应交保险费的，我们将以本合同及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扣除您尚未偿还

的各项欠款之后的余额，自动垫交本合同及附加合同的应交保险费，本合同及附加

合同继续有效。我们将对保险费自动垫交的部分收取利息，具体的利息计算方式同

保单借款。 

当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的余额不足以垫交一期本合同及附加合同应交保险费

的，我们将根据现金价值的余额计算本合同及附加合同可以继续有效的日数，本合

同及附加合同在此期间继续有效。当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的余额为零时，本合

同及附加合同效力中止。 

6 保单第二投保人权益 

6.1 第二投保人 

第二投保人是指当原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时，原投保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

身故后，有权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向我们申请成为本合同新投保人的人。 

第二投保人需要您事先指定。 

您可以在本合同有效期内通知我们指定第二投保人，如原投保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

身故，您指定的第二投保人有权在本合同 6.3 条约定的时间内向我们提出变更投保

人的申请，经我们同意后，第二投保人成为本合同的投保人，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投

保人的相关权利和义务。 

6.2 指定第二投保人的方式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书面通知我们指定本合同的第二投保人，我们将出具相

关批注。 

您指定的第二投保人须为自然人。 

若您指定第二投保人，您应区分原投保人身故时被保险人的年龄及行为能力状态，

分别指定第二投保人。对于原投保人身故时，被保险人已满 18 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情形，您仅能指定被保险人本人为第二投保人。对于原投保人身故时，

被保险人已满 18 周岁但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形，您仅能指定被保险人的父

母、配偶或子女为第二投保人。对于原投保人身故时，被保险人未满 18 周岁的情形，

您仅能指定被保险人的父母为第二投保人。 

您指定第二投保人时，须经过被保险人（或其监护人）以及第二投保人本人的书面

同意。 

您指定第二投保人时，应当确保第二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见释义），

否则指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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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第二投保人申请变更投保人的时间要求及变更时的限制 

第二投保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原投保人身故后两年内向我们提出变更投保人申

请。 

在不违反当时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本合同有效期内原投保人身故的，您

指定的第二投保人在向我们申请变更投保人时，应当与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出现以下情况中的一种，则您指定的第二投保人不能成为本合同的投保人： 

1. 第二投保人不愿意成为本合同的投保人的； 

2. 第二投保人在原投保人身故时已经身故或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若第二投保

人与原投保人在同一事件中身故，且不能确定身故先后顺序的，推定第二投保

人身故在先； 

3. 第二投保人于申请变更成为新投保人之前身故的； 

4. 第二投保人未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原投保人身故后两年内，向我们提出变更投保

人的申请的； 

5. 第二投保人在申请变更时对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或因与当时任何适用的法律

法规相抵触无法成为本合同的投保人的； 

6. 第二投保人被宣告失踪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7. 其他不能或无法成为本合同投保人的情形。 

6.4 撤销已指定的第二投保人 

您已指定本合同的第二投保人的，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书面通知我们撤销本

合同的第二投保人。我们收到撤销第二投保人的书面通知后，出具相关批注。 

如您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申请变更新投保人，原有的第二投保人指定自动撤销。 

7 合同效力的中止及恢复 

7.1 效力中止 

本合同的效力，因本合同约定事由的发生而中止。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

担保险责任。 

7.2 效力恢复 

本合同效力中止后两年内，您可以向我们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我们审核同意并与

您达成协议，自您已偿清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自宽限期届满的次日零时起，每六

个月复利计息一次）并向我们交清您的借款及借款利息之日零时起，合同效力恢复。 

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两年您未与我们达成复效协议的，我们有权解除合同，

并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8 合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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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您于犹豫期后，可以向我们书面申请解除本合同，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 保险合同； 

2. 解除合同申请书； 

3.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您的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自收到您的解除合同

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解除时的现金价值。若有借款，则先扣除

未偿还的借款及借款利息。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9 如实告知 

9.1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条款中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

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

式向您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我们就您或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9.2 不如实告知的后果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条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

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

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对于合同解除前已支付的保险金，我们有权

追索。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在扣除已支付的保

险金后退还保险费，保险费不足以抵扣已支付的保险金的，我们有权继续追索。 

我们在本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

险事故的，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9.3 我们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前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

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承担

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0 其他需要关注的事项 

10.1 年龄性别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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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有效身份证件相符的被保险人的出生日期和性别在投保单

上填明，如果发生错误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1.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或性别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或性别不符合本合同约

定投保年龄或性别限制的，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

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我们行使合同解除权适用“我们合同解除权的限制”的

规定； 

2.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或性别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

我们有权更正并要求您补交保险费。若已经发生保险事故，在给付保险金时按

实付保险费和应付保险费的比例给付； 

3.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或性别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

我们会将多收的保险费退还给您。 

10.2 合同内容变更 

您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可提出变更合同内容的书面申请，经我们同意并在本合同上

批注后生效。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不接受本合同任何内容（包括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变更等）的

变更申请。 

10.3 基本保险金额的变更 

您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可提出变更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书面申请，经我们同意并

在本合同上批注后生效。 

1. 若您申请减少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基本保险金额的减少部分视为解除合同，

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保险责任自批注上所载的生效日的零时起效力终

止。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和保险费不得低于您申请时我们规定的最低承保金

额； 

2. 现金价值以及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应以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为基础，追溯自

首个保单年度起重新计算。 

10.4 通讯方式变更 

为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当您的通讯方式有变更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我们。

您不作上述通知时，我们按本合同所载的最后通讯方式所发送的通知，均视为已送

达您。 

10.5 保险事故鉴定 

若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我们有权要求司法鉴定机构对该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

定。 

10.6 争议处理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其解决方式由当事人根据合同约定从下列两种

方式中选择一种： 

1.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您与我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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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按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并适用中国法律； 

2.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

起诉。 

11 释义 

11.1 投保年龄 

指您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投保年龄以周岁计算。 

11.2 周岁 

指按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龄，自出生之日起为零周岁，每经过

一年增加一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11.3 保单周年日 

指保险合同生效日在合同生效后每年的对应日，不含合同生效日当日。如果当月没

有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11.4 保单年度 

指从保险合同生效日或保单周年日零时起至下一年度保险合同保单周年日零时止的

期间为一个保单年度。 

11.5 保险费约定支付日 

指保险合同生效日在每月、每季、每半年或每年（根据交费方式确定）的对应日。

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11.6 现金价值 

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

还的那部分金额。 

11.7 有效身份证件 

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如：有效期内的

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户口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颁发或

者认可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11.8 医疗机构 

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政部门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院，有执业医师和

护士提供全日 24 小时的医疗和护理服务；但不包括诊所、精神病院及专供康复、休

养、戒毒、戒酒、护理、养老等非以直接诊治病人为目的之医院。 

11.9 利息 

参照借款利率计算。 

11.10 借款利率 

我们每年宣布两次借款年利率，时间分别为一月一日和七月一日。 

客户姓名：蔡淑兰保险合同编号：800108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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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保险利益 

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客户姓名：蔡淑兰保险合同编号：800108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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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全球「臻享年年 2026」互联网养老年金保险

产品说明书 

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指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本合同”

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同方全球「臻享年年 2026」互联网养老年金保险合同”。 

 

 产品基本特征 

一、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 

本合同的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有五种，分别为被保险人年满五十五周岁（被保险人为女性时适用）、五十

八周岁（被保险人为女性时适用）、六十周岁、六十三周岁（被保险人为男性时适用）、六十五周岁（被保

险人为男性时适用）。由您于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其中一种，并在保险单或批注上载明，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

龄一经确定，在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内不得变更。 

二、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领取日 

本合同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分为年领和月领，由您于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或批注上载明。养老年

金一旦开始领取，我们不再接受养老年金领取方式的变更。 

本合同的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为被保险人达到约定的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以后每个

养老年金领取日为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在每年（年领）或每月（月领）的对应日，如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

则以当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三、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的保险责任包括：养老年金、保证给付养老年金和身故保险金。 

（1）养老年金 

自本合同约定的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起，若被保险人处于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内，且被保险人于每个养老年

金领取日的零时生存，我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1. 若您选择年领方式，则我们每年按领取时本合同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5倍给付； 

2. 若您选择月领方式，则我们每月按领取时本合同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5倍乘以 0.085 给付。 

自本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届满后的第一个养老年金领取日起，若被保险人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

日的零时生存，我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1. 若您选择年领方式，则我们每年按领取时本合同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 

2. 若您选择月领方式，则我们每月按领取时本合同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乘以 0.085 给付。 

（2）保证给付养老年金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年领时，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为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含）起至第二十个养老年金领取

日（含），合计领取二十期。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月领时，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为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含）起至第二百四十个养老年金

领取日（含），合计领取二百四十期。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内身故，我们将按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内尚未领取的各期养老年金之和一

次性向保证给付养老年金的受益人给付保证给付养老年金，本合同效力终止。 

自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届满之日（不含）起，本合同的现金价值降为零。我们不再接受本合同基本保险金

额、保单借款的变更。 

（3）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约定的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不含)之前身故，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时以下两项金额的

较高者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 

客户姓名：蔡淑兰保险合同编号：800108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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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合同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 

2. 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含)之后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本合同效力终

止。 

若我们已按本合同的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我们不再承担给付养老年金和保证给付养老年金的责任。 

四、责任免除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证给付养老年金、身故保险金的责

任： 

1. 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两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除外。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

值，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除“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1.4 犹豫期”、“1.5 合同终止”、“2.4 养

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2.5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领取日”、“2.6 保险责任”、“3.1 受益人”、“3.2 保险事

故通知”、“3.6 宣告死亡处理”、“4.2 宽限期”、“5.2 保单借款”、“5.3 保险费自动垫交”、“7 合同效

力的中止及恢复”、“8 合同解除”、“9 如实告知”、“10.1 年龄性别错误”、“10.2 合同内容变更”、“10.3 

基本保险金额的变更”、“11.8 医疗机构”中加粗显示的内容，请您务必特别注意。 

五、投保范围 

被保险人投保年龄为出生满七日至六十周岁。 

六、保险期间 

终身。 

七、交费方式 

趸交、3 年交、5年交、10 年交、20年交、交至 55 周岁（被保险人为女性时适用）、交至 58 周岁（被保险人

为女性时适用）、交至 60周岁、交至 63 周岁（被保险人为男性时适用）、交至 65 周岁（被保险人为男性时适

用）。 

八、保单利益 

除“保险责任”外，本合同重要保单利益详见条款“1.4 犹豫期”、“4.2 宽限期”、“5 现金价值权益”、“6 

保单第二投保人权益”、“7.2 效力恢复”、“8 合同解除”。 

九、等待期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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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演示 

30 周岁的同女士为自己购买“同方全球「臻享年年 2026」互联网养老年金保险”。交费期限为交至 60 周岁，

交费方式为年交，年交保险费为 3万元，保险期间为终身，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为 60 周岁，选择年领方式，

其各保单年度的保险利益详见下表。 

利益演示表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 
被保险人 

年末年龄 

当年度保险

费 
累计保险费 养老年金 

保证给付 

养老年金 
身故保险金 

现金价值 

（退保金） 

1 31 30000 30000 0 0 30000 10203 

2 32 30000 60000 0 0 60000 24660 

3 33 30000 90000 0 0 90000 41730 

4 34 30000 120000 0 0 120000 60606 

5 35 30000 150000 0 0 150000 80430 

6 36 30000 180000 0 0 180000 101247 

7 37 30000 210000 0 0 210000 123099 

8 38 30000 240000 0 0 240000 146031 

9 39 30000 270000 0 0 270000 170091 

10 40 30000 300000 0 0 300000 195330 

15 45 30000 450000 0 0 450000 341109 

20 50 30000 600000 0 0 600000 525261 

25 55 30000 750000 0 0 750000 738786 

30 60 30000 900000 66630 0 998814 932184 

31 61 0 900000 66630 1265970 0 850437 

32 62 0 900000 66630 1199340 0 817023 

33 63 0 900000 66630 1132710 0 782271 

34 64 0 900000 66630 1066080 0 746142 

35 65 0 900000 66630 999450 0 708585 

40 70 0 900000 66630 666300 0 497499 

45 75 0 900000 66630 333150 0 242160 

50 80 0 900000 13326 0 0 0 

55 85 0 900000 13326 0 0 0 

60 90 0 900000 13326 0 0 0 

65 95 0 900000 13326 0 0 0 

70 100 0 900000 13326 0 0 0 

75 105 0 900000 13326 0 0 0 

注： 

1. 本产品的保险期间为终身，上表仅演示至被保险人 105 周岁。 

2. 上述利益演示中，除当年度保险费、累计保险费为保单年度初的数值外，其他各项均为保单年度末的数值。 

3. 上述利益演示中，“现金价值”为领取当年度“养老年金”后的现金价值金额。 

4. 上述利益演示中，“身故保险金”为领取当年度“养老年金”前的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 

5. 上述利益演示中，“保证给付养老年金”为领取当年度“养老年金”前的保证给付养老年金金额，是被保

险人在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内身故，一次性给付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内尚未领取的各期养老年金之和，给

付后本合同效力终止。 

6. 上述利益演示中，当年度“养老年金”与“保证给付养老年金”不可兼得，“保证给付养老年金”的给付

条件详见保险条款。 

7. 自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届满之日（不含）起，本合同的现金价值降为零。 

8. 上述利益演示中，数值统一采用四舍五入方式保留到整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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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豫期及退保 

一、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十五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

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会把已收的保险费退还您。 

本合同自我们收到您的解除合同申请当日零时起正式解除。我们自本合同生效日起自始不承担保险责

任。 

 

二、退保 

您于犹豫期后，可以向我们书面申请解除本合同，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 保险合同； 

2. 解除合同申请书； 

3.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您的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自收到您的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您退还本合同解除时的现金价值。若有借款，则先扣除未偿还的借款及借款利息。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客户声明：本人已正式阅读并理解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署：                               签署日期：                       

代理人签署：                               申请日期：                       

 

 

此说明书并非保险本合同，所有资料仅供客户理解条款用，详尽内容以保险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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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3 

 

 

 

                         

版本号：2.0 

 

尊敬的客户，您好！感谢您对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我们”）的信任。为维护您的权益，本公司

向您披露产品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请您详细阅读并理解。 

在本免责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指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本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同方全球「臻享

年年 2026」互联网养老年金保险合同”。 

1.4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十五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

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会把已收的保险费退还您。 

本合同自我们收到您的解除合同申请当日零时起正式解除。我们自本合同生效日起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 

1.5 合同终止 

本合同因以下事项而终止效力： 

1.被保险人身故； 

2.您于本合同有效期内向我们申请解除本合同； 

3.本合同约定的其他终止情况。 

2.4 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 

本合同的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有五种，分别为被保险人年满五十五周岁（被保险人为女性时适用）、五十八周岁（被保险人

为女性时适用）、六十周岁、六十三周岁（被保险人为男性时适用）、六十五周岁（被保险人为男性时适用）。由您于投保时与我们

约定其中一种，并在保险单或批注上载明，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一经确定，在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内不得变更。 

2.5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领取日 

……养老年金一旦开始领取，我们不再接受养老年金领取方式的变更。 

…… 

2.6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的保险责任包括：养老年金、保证给付养老年金和身故保险金。 

2.6.1 养老年金 

自本合同约定的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起，若被保险人处于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内，且被保险人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的零时生

存，我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1. 若您选择年领方式，则我们每年按领取时本合同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5 倍给付； 

2. 若您选择月领方式，则我们每月按领取时本合同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5 倍乘以 0.085 给付。 

自本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届满后的第一个养老年金领取日起，若被保险人于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的零时生存，我

们将按以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1. 若您选择年领方式，则我们每年按领取时本合同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 

2. 若您选择月领方式，则我们每月按领取时本合同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乘以 0.085 给付。 

2.6.2 保证给付养老年金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年领时，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为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含）起至第二十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含），合计领

取二十期。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月领时，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为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含）起至第二百四十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含），合

计领取二百四十期。 

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内身故，我们将按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内尚未领取的各期养老年金之和一次性向保证给付养

老年金的受益人给付保证给付养老年金，本合同效力终止。 

自养老年金保证领取期间届满之日（不含）起，本合同的现金价值（见释义）降为零。我们不再接受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保

单借款的变更。 

2.6.3 身故保险金 

免 除 保 险 人 责 任 条 款 的 书 面 说 明  

同方全球「臻享年年 2026」互联网养老年金保险 

21/32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da
le

 2
02

5-
09

-2
4



 2 / 3 

 

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约定的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不含)之前身故，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时以下两项金额的较高者向身故保险

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效力终止： 

1.本合同累计已交纳的保险费； 

2.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首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含)之后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本合同效力终止。 

若我们已按本合同的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我们不再承担给付养老年金和保证给付养老年金的责任。 

2.7 责任免除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证给付养老年金、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两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但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8 其他免除保险责任条款 

除“2.7 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1.4 犹豫期”、“1.5 合同终止”、“2.4 养老年金起始领

取年龄”、“2.5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领取日”、“2.6 保险责任”、“3.1 受益人”、“3.2 保险事故通知”、“3.6 宣告死亡处理”、“4.2 

宽限期”、“5.2 保单借款”、“5.3 保险费自动垫交”、“7 合同效力的中止及恢复”、“8 合同解除”、“9 如实告知”、“10.1 年龄性别

错误”、“10.2 合同内容变更”、“10.3 基本保险金额的变更”、“11.8 医疗机构”中加粗显示的内容，请您务必特别注意。 

3.1 受益人 

……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3.2 保险事故通知 

…… 

如果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对无

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3.6 宣告死亡处理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失踪且经法院宣告为身故，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处理，本合同效力终止。 

若日后发现被保险人重新出现或确知其下落时，保险金领取人应于知道后三十日内向我们返还已领取的保险金。…… 

4.2 宽限期 

……若您到期未交纳期交保险费，则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六十日为宽限期。…… 

若您超过宽限期仍未交纳保险费，除本合同其他条款另有约定外，则本合同自宽限期届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 

5.2 保单借款 

……当您的现金价值不足以偿还借款及借款利息时，本合同及附加合同效力中止。 

…… 

5.3 保险费自动垫交 

…… 

当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的余额为零时，本合同及附加合同效力中止。 

7.1 效力中止 

本合同的效力，因本合同约定事由的发生而中止。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7.2 效力恢复 

…… 

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两年您未与我们达成复效协议的，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本合同的现金价

值。 

8.1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自我们收到您的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效力终止。……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9.2 不如实告知的后果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条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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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对于

合同解除前已支付的保险金，我们有权追索。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并在扣除已支付的保险金后退还保险费，保险费不足以抵扣已支付的保险金的，我们有权继续追索。 

…… 

10.1 年龄性别错误 

…… 

1.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或性别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或性别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投保年龄或性别限制的，在保险事故发生

之前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或性别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我们有权更正并要求您补交保险费。若已经

发生保险事故，在给付保险金时按实付保险费和应付保险费的比例给付； 

…… 

10.2 合同内容变更 

……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不接受本合同任何内容（包括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变更等）的变更申请。 

10.3 基本保险金额的变更 

…… 

1.若您申请减少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基本保险金额的减少部分视为解除合同，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所对应的保险责任自批

注上所载的生效日的零时起效力终止。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和保险费不得低于您申请时我们规定的最低承保金额； 

…… 

11.8 医疗机构 

……但不包括诊所、精神病院及专供康复、休养、戒毒、戒酒、护理、养老等非以直接诊治病人为目的之医院。 

 

 

 

上述“见释义”中具体释义内容以产品条款约定为准。 

 

本人已知晓并理解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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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当被
保险人发生死亡、伤残、疾病等风险事故时或者达到合同约
定的年龄、期限时，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
人身保险具有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可以用于为人们的生活
进行长期财务规划。为帮助您更好地认识和购买人身保险产
品，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请您在填写投保单之前认真阅读以
下内容： 
  一、请您确认保险机构和销售人员的合法资格 
  请您从持有保险许可证或保险中介许可证的合法机构
或持有《保险代理从业人员展业证书》的销售人员处办理保
险业务。如需要查询销售人员的销售资格，您可以要求销售
人员告知具体查询方式，或登录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查询
（网址：https://www.insurcloud.com.cn）。 
  二、请您根据实际保险需求和支付能力选择人身保险
产品 
  请您根据自身已有的保障水平和经济实力等实际情况，
选择适合自身需求的保险产品。多数人身保险产品期限较长，
如果需要分期交纳保费，请您充分考虑是否有足够、稳定的
财力长期支付保费，不按时交费可能会影响您的权益。建议
您使用银行划账等非现金方式交纳保费。 
  三、请您详细了解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 
  请您不要将保险产品的广告、公告、招贴画等宣传材料
视同为保险合同，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向您提供相关保险产品
的条款以及保险公司统一制作的产品说明书。请您认真阅读
条款内容，重点关注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及被保险
人权利和义务、免赔额或免赔率的计算、申请赔款的手续、
退保相关约定、费用扣除、产品期限等内容。您若对条款内
容有疑问，您可以要求销售人员进行解释。 
  四、请您了解“犹豫期”的有关约定 
  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一般有犹豫期（投保人、被
保险人收到保单并书面签收日起 15 日内）的有关约定；除
合同另有约定外，在犹豫期内，您可以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
但应退还保单，保险公司应退还您全部保费并不得对此收取
其他任何费用；如合同对“犹豫期”另有约定的，以合同约
定为准。 
  五、“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请您慎重 
  若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您会有一定的损失。
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合
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表附在正式保险合
同之中，您若存在疑问，可要求保险公司予以解释）。 
  六、请您充分认识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
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风险和特点 
  （1）如果您选择购买分红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
项：分红水平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如果实
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保险公司才会将部分盈余分配给
您。如果实际经营成果差于定价假设，保险公司可能不会派
发红利。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
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
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2）如果您选择购买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
下事项：您应当详细了解投资连结保险的费用扣除情况，包
括初始费用、买入卖出差价、死亡风险保险费、保单管理费、
资产管理费、手续费、退保费用等。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
投资连结保险账户价值的详细计算方法对您进行解释。投资
连结保险产品的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完全由您
承担。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
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
实际投资可能赢利或出现亏损。如果您选择灵活交费方式的，
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您停止交费可能产生的风险和不利
后果对您进行解释。 
  （3）如果您选择购买万能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
项：万能保险产品通常有最低保证利率的约定，最低保证利
率仅针对投资账户中资金。您应当详细了解万能保险的费用
扣除情况，包括初始费用、死亡风险保险费、保单管理费、
手续费、退保费用等。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万能保险账户
价值的详细计算方法对您进行解释。万能保险产品的投资回
报具有不确定性，您要承担部分投资风险。保险公司每月公 
 

 
布的结算利率只能代表一个月的投资情况，不能理解为对全 
年的预期，结算利率仅针对投资账户中的资金，不针对全部 
保险费。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
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
收益是不确定的，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如果您选择灵
活交费方式的，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您停止交费可能产生
的风险和不利后果对您进行解释。 
  七、请您正确认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 

  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
品兼具保险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不同保险产品对于保障功
能和投资功能侧重不同，但本质上属于保险产品，产品经营
主体是保险公司。您不宜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银行存款、
国债、基金等金融产品进行片面比较，更不要仅把它作为银
行存款的替代品。 
  八、选择健康保险产品时请您注意产品特性和条款具
体约定 
  健康保险产品是具有较强风险保障功能的产品，既有定
额给付性质的，也有费用补偿性质的。定额给付性质的健康
保险按约定给付保险金，与被保险人是否获得其他医疗费用
补偿无关；对于费用补偿性质的健康保险，保险公司给付的
保险金可能会相应扣除被保险人从其他渠道所获的医疗费
用补偿。请您注意条款中是否有免赔额或赔付比例的约定、
是否有疾病观察期（又称为等待期）约定。如果保险公司以
附加险形式销售无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保险产品，请您注意
附加健康保险的保险期限应不小于主险保险期限。 
  九、为未成年子女选择保险产品时保险金额应适当 

  如果您为未成年子女购买保险产品，因被保险人死亡给
付的保险金总和应符合监管的有关规定。其主要目的是为了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防止道德风险；同时，从整个家庭看，
父母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和支柱，以父母为被保险人购买
保险，可以使整个家庭获得更加全面的保险保障。 
  十、请您如实填写投保资料、如实告知有关情况并亲
笔签名 
  我国《保险法》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行为进行了明确的
规定。投保时，您填写的投保单应当属实；对于销售人员询
问的有关被保险人的问题，您也应当如实回答，否则可能影
响您和被保险人的权益。为了有效保障自身权益，请您在投
保提示书、投保单等相关文件亲笔签名。 
  十一、请您配合保险公司做好客户回访工作 
  各保险公司按规定开展客户回访工作，一般通过电话、
信函和上门回访等形式进行。为确保自己的权益得到切实保
障，您应对回访问题进行如实答复，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立即
提出，要求保险公司进行详细解释。请您投保时准确、完整
填写家庭住址、邮编、常用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以便保险
公司能够对您及时回访。 
  十二、请您注意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发现销售人员在保险销售过程中存在误导销售
行为，或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请注意保留书面证据或其
他证据，可向保险公司反映（956095）；也可以向当地监管
部门投诉（详见《各地监管投诉电话列表》）；必要时还可以
根据合同约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 

 
 

我司最近季度偿付能力充足率和风险 

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结果均达 

到监管要求，可通过扫描二维码及登 

录公司官网 http://www.aegonthtf.com 

公开信息披露专栏查阅。 

 

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 

15 天犹豫期版 

 

版本号：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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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监管投诉电话列表 

地区 投诉电话 

上海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中心 021-6858337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 12378 

江苏保险纠纷投诉处理中心 400801237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管局 12378 

浙江省银行业保险业投诉咨询热线 400605717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 1237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 12378 

广东正和银行业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 4009888188 

天津众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 022-8813611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 12378 

湖北省行业协会 027-88012378 

福建省信和银行业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中心 96813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 12378 

四川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 028-8411237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 1237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岛监管局 1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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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保单为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在填写投保单前，请您认真阅读投保提示书，认真阅读所投保险

品种的保险条款及产品说明书，并在确认已充分理解保险责任、犹豫期、合同解除、责任免除以及免赔额、免赔率、比例给

付、等待期等免除或减轻本公司责任的条款，且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合适的保险金额、保险期间、交费期限、交费金额之后，

再做出投保决定。 

2.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就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对投保单、与投保单有关的问卷及文件、体检表格之各项内容如实完整

地予以告知并填写清楚。所有告知事项以书面告知为准。如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本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

或提高保险费率的，本公司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依法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3.网页上产品展示信息仅为宣传目的，不构成任何人的要约，具体内容以保险合同正式条款为准。 

4.本公司审核过程中，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安排体检，或要求您进一步提供补充材料。并根据审核情况，决定是否提高保

险费或拒绝承保。 

5.本公司采集您的个人信息特别是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产品销售、计算保费、核保、寄送保单和

客户回访等。为保障您的权益，请您务必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如地址、手机号码等），若您的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等客户信息发

生变更，应及时办理更正手续，以免因无法及时收取公司信件、短信等信息或接听回访电话而给您带来损失。投保人应向本公

司提供“常住地址”，“常住地址”是指客户投保前已长期（一年以上）工作或居住的地址。 

6.本产品仅限于“中国税收居民”投保。若您为“非中国税收居民”或“既是中国税收居民又是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

请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 956095 咨询。 

6.1 本须知中所称中国税收居民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因

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居住。在境内居住满一年，是指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居住 365 日。临

时离境的，不扣减日数。临时离境，是指在一个纳税年度中一次不超过 30 日或者多次累计不超过 90 日的离境。 

6.2 本须知中所称非中国税收居民是指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个人。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身份认定规则及纳税人识别号

相关信息请参见国家税务总局网站(http://www.chinatax.gov.cn/aeoi_index.html)。 

7.本产品仅限于对美国无纳税义务的人投保。如果您开始拥有美国的国籍、绿卡、永久居留权、居留权等使得您对美国有纳税

义务，请于相关身份信息更改日起 30 天内通知本公司。 

8.本公司承诺未经客户同意，不会将客户信息用于人身保险公司和第三方机构的销售活动。 

9.本公司对未成年被保险人身故保险金累计赔付的最高限额以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为准。 

10.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规范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通知》，您在投保页面的操作将被记录。 

11. 本公司在上海、北京、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天津、青岛、河北、湖北、福建、四川、深圳设有分公司。若您所在地

区未在上述范围内，柜面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您可通过登录同方全球人寿公司官网 www.aegonthtf.com，或下载官方 APP“全

球 e家”线上办理保单信息变更、理赔申请等业务。 

 

                                           第一部分 
A．投保人资料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国籍： 户籍所在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常住地址： 

手机号码： 单位类型： 邮编： 

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或者公费医疗：                                         电子邮箱： 

固定年收入(人民币)：       万元 身高：         厘米 / 体重：        公斤 婚姻状况： 

目前家庭年收入(人民币)：       万元 居民类型： 与被保险人关系： 

个人及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税收居民身份： 

职位/职务内容：      职业代码： 

B．被保险人资料（如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本人，可免填本栏。）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国籍： 户籍所在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常住地址 

手机号码： 单位类型： 邮编： 

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或者公费医疗：                                 电子邮箱： 

固定年收入(人民币)：        万元 身高：         厘米 / 体重：         公斤 婚姻状况： 

目前家庭年收入(人民币)：       万元 居民类型： 

个人及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税收居民身份： 

职位/职务内容： 职业代码： 

第-1-页，共 6页 

人身保险投保单 

（互联网业务专用） 

 
投保须知 

单证版本号： 202505

高等学校校长 1020101

仅为中国税收居民

10000018588548859 其他

北京市市辖区东城区下沙街道下沙二坊22栋2单元55562号

身份证 2017年9月24日至2027年9月24日445122199801106632

1998年01月10日 中国刘嘉维 男

其他团体及其工作机构负责人 1010199

仅为中国税收居民

父母

guoli@hotmail.com

14553627447 100000其他

北京市市辖区东城区下沙街道下沙二坊22栋2单元2号

420822197409244257 2025年9月22日至9999年12月31日身份证

中国蔡淑兰 男 1974年09月24日

12.本产品由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由创信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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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险费过期未付选择： 

2.交费周期  

3.交费方式 首期交费方式：                                      续期交费方式：  

4.首期 
授权账户 

交纳保险费账号/ 
领取保险款项账号 

 
           省/直辖市                                    银行 

授权账号类别：借记卡/存折 

授权
账号： 

 

5.续期 
授权账户 

交纳保险费账号/ 
领取保险款项账号 

 
           省/直辖市                                    银行 

授权账号类别：借记卡/存折 

授权
账号： 

 

6.被保险人 
授权账户 

领取保险款项账号 
 
           省/直辖市                                    银行 

授权账号类别：借记卡/存折 

授权
账号： 

 

E. 投保资料 

保险项目名称 基本保险金额/投保份数 交费期限/保险期间 

 

 

 

 

 

 

 

 

 

 

 

 

 

 

 

 

 

 

 

 

 

 

 

 

主
险 

 

附
加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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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付费信息 

C.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姓名：杨荣

至60周岁/终身516300.00元同方全球「臻享年年2026」互联网养老年金保险

6222034122255226666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北京市

6222034122255226666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北京市

实时代扣 电子资金转账

年交

中止合同

职业代码：  职业/职务内容：

常住地址： 

邮编：手机号码：与被保险人关系：子女 所属被保险人：刘嘉维 

证件有效期：2025年9月22日至2030年9月22日 证件号码：520201202309246514 证件类型：身份证 

受益比例：100%受益顺序：1国籍：中国出生日期：2023-09-24性别：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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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金额（合计）:¥                元  

保险单生效日：合同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 

F. 保险利益给付方式（以下未勾选者以第一项为准；保险合同中无相关保险利益者，勾选无效，误填者不享有相关权益。） 

1.生存保险金的领取方式:  

2.保单红利的领取方式：   

3.年金起始领取年龄：  

4.年金的领取方式： 
 

 

第二部分 

告知事项（投保人应就被保险人栏如实告知，如保险计划中包含投保人豁免保险费权益，投保人栏也必须告知；如下述问题回答“是”，请在附注栏详细说明。）   

A．一般告知事项 
被保险人 

是   否 

投保人 

是   否 

 
 
 
 
 
 
 
 
 

  

 

B．健康告知事项 
被保险人 
是   否 

投保人 
是  否 

 
 
 
 
 
 
 
 
 
 
 
 
 
 
 
 
 
 
 
 
 
 
 
 
 
 
 
 
 
 
 
 
 
 
 
 
 
 
 
 
 
 
 
 
 
 
 
 
 
 

  

第-3-页，共 5页 

1000000.00

年度领取

养老年金起始领取年龄:60周岁

现金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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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授权与声明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声明： 
1.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称“贵公司”）已向本人提供所投产品的保险条款并将有关保险责任、犹豫期、合同解除、责任免除以及免
赔额、免赔率、比例给付、等待期等免除或减轻贵公司责任的条款的内容向本人作了特别提示与明确说明。本人已认真阅读所投
产品的保险条款、投保提示书、产品说明书及投保须知，理解其含义及法律后果并同意遵守。 
2.本人确认本投保单、与投保单有关的问卷或文件、体检报告书及对体检医生和贵公司的各项声明与陈述均完整、真实、无误。如有不实告知，贵
公司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所有告知事项以书面告知为准，口头无效。 

3.本人承诺投保时已取得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否则本人自愿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不利法律后果和相关损失。 
4.本人已知晓所有保险责任均以保险合同所载为准，除由贵公司经正式程序修改或批注的内容外，其它任何人的口头及书面陈述、报告或合约，贵公司无
需负责。 

5.（投保“同方全球关联主险(万能型)”的客户适用）本人已理解并同意将主合同或依附于主合同的其他附加险项下保单的生存保险金、现金红利、
年金作为同方全球关联主险(万能型)的保险费并自动转入该关联主险合同万能账户中；转入后，上述已转出的保单利益的相应受益人自动丧失该项
保单利益的受益权；对于上述保单利益转让，本人承诺已取得主合同及其附加险下的相关保险利益受益人的认可与同意，否则本人自愿承担由此所

造成的一切不利法律后果和相关损失。 

6.本人已知晓自本合同成立、贵公司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合同生效，具体的合同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除另有约定外，

合同生效的日期为贵公司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日期。合同生效日以后每年的保单周年日、保单年度、保单月份、保险费约定支付日均以该日期计算。 

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授权： 

1.据签订和履行合同所必需，本人在此同意提供并授权贵公司、贵公司中国境内外关联方以及贵公司授权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下称“贵公司及相关

方”）在适用法律、法规允许或要求的范围内，在中国境内外，向任何医生、医院、诊所、保险公司或其他组织、机构或人士，收集、使用、存储、

披露、传输、提供（合称“处理”）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身份信息、金融账户、生物识别、行为信息、医疗健康信息、财务状况或其他必要信息（包

括本单证签署之前提供和产生的信息及因接受贵公司保险服务产生的信息，合称“个人信息”），用于以下目的：审核投保申请，签订或履行保险合

同（包括将本人信息传输给因服务必要委托的合作伙伴）、再保险，向本人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及推荐其他保险服务或其他增值服务，对本人的个人

信息进行核验，利用本人提供或从第三方式收集的有关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健康、病史或其他信息，评估投保人及被保险人的身份、健康、行为、

财务、信用、教育等风险，开展市场调查与信息数据分析，及法律法规、监管要求的信息披露与报送（合称“目的”）。 

2.本人知悉，上述授权涉及收集和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即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
害的个人信息。具体包括身份信息、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该些信息为贵公司履行保险合同、提供
保险服务所必要，若缺少上述信息，则贵公司可能无法向本人提供对应服务。 

3.本人知悉并同意，为实现上述目的，贵公司及相关方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向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再保险公司或贵公司委托的合作伙伴
等第三方提供；对于在境外的接收方，贵公司确保严格遵守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4.本人确认并保证，在向贵公司提供其他人（包括但不限于被保险人、受益人等）的个人信息时，已向他人说明了上述事项并已取得该个人的同意

和授权，同意贵公司按照上述处理方式、目的和规则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 

5.授权期限为实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最短时间或法律法规要求的期限。 

6.本人知悉可通过贵公司客服热线 956095 取消或变更授权，行使查阅、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等。 

7.本人已仔细阅读并同意贵公司通过网址 https://www.aegonthtf.com/yszc/index.shtml 和右侧二维码提供的《隐私政策》。 

保险款项自动转账授权与声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下称“本人”)，兹对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称“贵公司”)授权与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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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人同意并授权贵公司委托授权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第三方支付结算机构从指定的授权账号内直接划付本投保单所填写的首期保险费，以

8.本人同意贵公司不对授权账户的失窃或冒领负责。

7.本人同意按保险合同约定,对本人不具受领权而获得的保险款项,贵公司有权索回。

6.本人同意从授权账户中支付保险费优先于其他任何用途。

账户内。
5.本人同意并授权贵公司委托授权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第三方支付结算机构将本保险合同项下由本人受领的保险款项，直接划付至本授权书

转账不成功，贵公司无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责任。
4.本人同意，如果因授权账户错误、账户注销、账户金额不足等不符合授权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第三方支付结算机构对授权账户要求而导致

3.本人同意，如果因授权银行或第三方支付机构调整单日单笔的代扣限额，贵公司有权对本保险合同的应交保费进行多笔拆分处理。

第三方支付结算机构的规则决定自动转账之顺序。
2.本人同意如在同一账户内同时授权转账交付两份或以上保险合同的保险费或其他自动账户业务时，应依贵公司及授权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

及续年度续保的保险费，并同意存入足够资金以备划付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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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为了保障您的利益，请您阅读并确认接受保险单上的投保须知、保险条款、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书面说明、产品说

明书、健康告知、投保提示书、保费自动转账授权声明等文件的全部内容。 

 我已阅读并确认投保须知、保险条款、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书面说明、产品说明书、健康告知、投保提示书、保费

自动转账授权声明等文件的全部内容，等同于在非电子渠道如实填写投保资料、如实告知有关情况后亲笔签名的操作。 

 
 
 
 
 
 
 
上述内容根据投保人于                      (显示在线成功投保的日期)通过网络销售成功投保的内容打印。本投保
单的投保申请的全部内容是在本人完全认可后生成，且投保人/被保险人已如实告知上述询问事项，本投保单视为保险合
同之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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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9月24日

北京 网络营销分支机构名称： 分支机构代码： 000021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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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指南 

 

尊敬的客户： 
在您收到本保险合同后，请认真核对合同构件是否完整，有无缺页、遗漏，检查合同内容特别是联系资料与您

真实情况是否一致、完整，并请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公司根据投保单上留存的联系资料提供后续服务。保险合同构

件：保险单、现金价值表（如有）、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如有）、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如有）、投保单副本等。同

时，为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在购买产品后，仔细阅读本服务指南。 

1、新单回访，温馨提醒 

为维护您的权益，我司对合同保险期限超过一年的人身保险新契约进行回访，来电显示：956095。 

2、犹豫期 

若合同条款约定犹豫期，则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十五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

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

通知书时，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3、解约金额，这样计算  

我司将按合同所附现金价值表及有关规定的计算方法退还该合同的退保金。 

4、申请服务、备齐资料  

我司提供服务项目包括保险合同内容变更、复效、解除合同、保险合同补发等。您申请办理服务项目时，请备

齐相关申请资料及所需证件。 

5、续期保费，按时交付 

按时交付续期保费，是维持保险合同效力的前提。如您未能在合同规定的交费日期及宽限期内交付保险费，合

同效力中止。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6、如何交费，任您选择  

为方便您交付续期保费，我司已建立了较完善的续期交费方式，您可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方式：银行转账、银行

汇款、线上交费。 

7、交费通知，善意提醒  

在合同约定的保险费交费日到期前或宽限期内，您可能收到我司通过电话、书面或保单服务人员上门等形式发

出的交费通知，该通知仅作善意提醒。 

8、效力中止，可以复效  

    在保险合同效力中止后两年内申请恢复合同效力。您需亲自签署复效申请书、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健康声明

书，或提供体检报告以及其他文件，经我们同意，并补交您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如果有未偿还的借款及借款利息，

您需要同时交清您的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保险合同自本公司收到上述文件及款项并核准之日零时起，恢复效力。 

9、发生事故，及时报案  

被保险人出险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及时向我司报案。报案方式：致电我司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956095

报案、到公司当地营业网点报案、向您的保单服务人员报案、通过我司官微或 APP 等方式报案。 

10、不能亲办，委托他人  

若您不能亲自前往我司办理理赔申请以及合同内容变更、复效、解除合同等事项，请亲笔填写相关单证并签名

确认，委托他人带好双方的有效证件前往办理。理赔受托人对象仅限被保人家属以及保单服务人员。 

11、如有疑问，及时联系  

若有疑问或要求，请拨打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956095 (工作日 8:30-20:30 、休息日 9:00-17:30，国家法定节日除

外)，也可以与保单服务人员联系，我们将及时为您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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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申请资料一览表 

资料名称 
身故 重大疾病 残疾 住院津贴 医疗费用 

疾病 意外 疾病 意外 疾病 意外 疾病 意外 疾病 意外 

理赔申请书                     

被保险人有效身份证明                     

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                     

受益人有效身份证明             

死亡证明             

户口注销证明             

意外事故证明                

司法鉴定书（必要时）             

门急诊病历/出院小结                     

关键性检查检验报告

（含病理报告） 

  
    

      

医疗费用发票原件             

住院费用发票复印件             

医疗费用明细或处方               

注： 

1. 除上述的理赔申请基本材料外，由于理赔具体情况不同，在审核过程中本公司仍可能联系您提供其它理赔相关资料。 

2. 所有的理赔申请都需要受益人提供被保险人、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的正反面复印件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若身份证明 

文件有有效期，则必须包含该证件的有效期部分。若为委托代办，需提供代办人有效身份证明。 

3. 身故理赔时可能需要受益人提供法定受益人公证等其他材料、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信息确认表及领取声明书。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956095              官网: www.aegont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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